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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证券异常转让的说明公告 

一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 

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都市鼎

点”） 目前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

督管理办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（试行）》的有

关规定，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，于

2018年 5月 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

发布了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 2018-033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8年 5月 31日起暂停转让，最晚

恢复转让日期为 2018 年 8月 29日。 

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程，确定在原定的最晚恢复转让日

2018年 8月 29日前公司股票已无法恢复转让，经公司申请并获得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批准同意，于 2018年 8月 28

日披露了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恢

复转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8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8年 8月 30

日开市起继续停牌，预计最晚恢复转让日为 2018年 10月 30日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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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牌期间，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于 2018年

6 月 29 日披露了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4）；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了《北

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36）；于 2018年 8月 28日披露了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7）；于 2018 年

9 月 10 日披露了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2）；于 2018年 9月 17日披露了《北京

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43）；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披露了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4）；于 2018 年

10月 8日披露了 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5）；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披露了《北

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46）；2018年 10月 16日，都市鼎点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全部议案，并在相关法律、法规规

定的时间内将该次董事会决议、《重组报告书》等相关文件进行了公

告；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披露了《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4）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股票仍处于暂停转让状态。  

二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异常转让自查期间及范围 

（一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异常转让自查期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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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（试行）》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南第 1号：非上市公众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内幕知情人报备指南》和《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

问答》的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自查期

间为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6 个月，即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5

月 31日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核查期间”）。 

（二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异常转让自查范围  

本次自查的主要对象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，具

体如下：  

1、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2、持有公司10%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

以及其董事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3、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本次重组相关信息的人员；  

4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，以及其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5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提供服务以及参与本次方案的咨询、

制定、论证等各环节的相关单位和人员；  

6、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筹划、制定、论证、审批等各环节

的相关单位和人员；  

7、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（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及配偶的父母）。 

三、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自查期间内股票交易情况及交易背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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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 

（一）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自查期间内股票交易情况 

根据《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报告》，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中，

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志福先生在核查期间（2017 年 12 月 1 日至

2018年 5月 31日）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。 

核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： 

姓名 买卖时间 变更摘要 交易方式 变更股数（股） 

杨志福 
2018.1.29 买入 集合竞价 156,000 

2018.3.15 卖出 集合竞价 1,000 

（二）、 交易背景及承诺 

1、交易背景 

杨志福先生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的方式，

共增持公司股票 156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.56%；于 2018

年 3 月 15 日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的方式，共减持公司股票 1,0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.01%。其交易系个人意愿和个人资金周转

的正常买卖，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2、承诺 

杨志福先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异常转让核查期间除上述交易都

市鼎点股票行为外，不存在其他交易都市鼎点股票的情况。杨志福先

生出具承诺如下：“本人交易上述股票时，不存在利用北京都市鼎点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、谋取

非法利益的情形。本人不存在建议他人购买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股票的情形，亦不存在向内幕知情人之外的人泄露北京都市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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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的情形。本人在承诺函中

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” 

    综上，杨志福先生上述交易行为在内幕信息形成之前，经与杨志

福本人进行访谈和其出具的承诺：其交易股票的目的主要系个人意愿

和个人资金周转需求，属于偶然、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，与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。 

四、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异常转让的核查意见 

综上所述， 根据本次核查，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志福先生

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行为，独立财务顾问未发现北京都市鼎

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其他相关证券异常转让存在内幕

交易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虽公司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，但考虑到内

幕交易隐蔽性强、难以发现和定性的特点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

存在因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或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立案查处而暂

停或终止的风险，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北京都市鼎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0月 24日 

 


